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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 法 會 CB(1)84/08-09(02)號 文 件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會 議  
資 料 文 件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處理梁展文先生離職後申請在  
新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工作的審批過程及相關事宜  

 
 
目的   
 
  本 文 件 敘 述 有 關 梁 展 文 先 生 離 職 後 申 請 在 新 世 界 中 國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工 作 的 審 批 過 程 ， 以 及 檢 討 現 行 規 管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離 職 後 擔 任 外 間 工 作

的 政 策 和 安 排 的 最 新 發 展 。  
 
 
審批梁展文先生申請的過程  
 
2.  有 關 梁 展 文 先 生 申 請 在 離 職 後 受 聘 於 新 世 界 中 國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一

事 的 審 批 過 程 ， 已 詳 列 於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的 交 報 告 內 。 有 關 報 告 載 於 附 件 A。  
 
3.  在 收 到 報 告 後，行 政 長 官 留 意 到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是 按 照 既 定 程 序 處 理

梁 先 生 的 申 請 。 行 政 長 官 亦 留 意 到 ， 梁 先 生 在 從 公 務 員 隊 伍 退 休 前 曾 參 與

處 理 紅 灣 半 島 發 展 項 目 ， 而 新 世 界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的 一 家 附 屬 公 司 是 該 地 產

項 目 其 中 一 家 發 展 商 。 在 處 理 梁 先 生 的 離 職 就 業 申 請 時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沒

有 提 及 此 事 和 沒 有 分 析 公 眾 對 梁 先 生 曾 參 與 有 關 發 展 項 目 的 看 法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亦 沒 有 在 徵 詢 「 離 職 公 務 員 就 業 申 請 諮 詢 委 員 會 」 (“諮 詢 委 員 會 ”)
有 關 梁 先 生 離 職 就 業 申 請 意 見 時 ， 提 醒 諮 詢 委 員 會 梁 先 生 曾 參 處 理 有 關 發

展 項 目 ， 以 及 相 關 的 公 眾 看 法 。 因 此 ， 行 政 長 官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要 求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就 梁 先 生 的 離 職 就 業 申 請 與 他 曾 參 與 紅 灣 半 島 發

展 項 目 一 事 ， 在 重 新 諮 詢 有 關 政 策 局 後 ， 把 有 關 資 料 提 交 諮 詢 委 員 會 ， 並

要 求 諮 詢 委 員 會 就 梁 先 生 的 申 請 再 提 供 意 見 。 在 有 關 工 作 完 成 後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須 就 梁 先 生 的 申 請 重 新 評 估 ， 並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交 報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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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 世 界 中 國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宣 佈 該 公 司 與

梁 先 生 的 聘 用 合 約 已 無 條 件 即 時 終 止 。 鑒 於 事 情 的 發 展 ， 行 政 長 官 在 同 日

宣 佈 已 經 沒 有 實 際 需 要 重 新 評 估 梁 先 生 的 申 請 。 行 政 長 官 亦 宣 佈 會 成 立 獨

立 委 員 會 ， 檢 討 現 行 規 管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離 職 後 擔 任 外 間 工 作 的 政 策 和 安

排 。 檢 討 委 員 會 在 進 行 檢 討 時 ， 會 平 衡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離 職 後 的 工 作 權 利 、

公 眾 期 望 和 避 免 利 益 衝 突 各 項 因 素 。  
 
 
最新發展  
 
5.    行 政 長 官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公 佈「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離 職 就 業 檢

討 委 員 會 」 (“檢 討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名 單 及 職 權 範 圍 (見 附 件 B)。  
 
6.  檢 討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月 八 日 召 開 了 第 一 次 會 議 後，公 佈 了 工

作 計 劃 。 檢 討 委 員 會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推 出 了 一 個 專 用 網 頁

(www.dcspostservice-review.org.hk)， 以 便 讓 公 眾 能 夠 得 悉 檢 討 委 員 的 工 作

和 收 集 書 面 意 見 。 檢 討 委 員 會 將 會 在 每 次 會 議 舉 行 前 把 議 程 上 載 於 有 關 網

頁 。  
 
7.   檢 討 委 員 會 計 劃 約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一 月 發 出 公 眾 諮 詢 文 件 ， 然 後 展

開 公 眾 諮 詢 至 同 年 三 月 底 ， 期 間 將 舉 辦 公 開 論 壇 及 會 議 。 檢 討 委 員 會 將 會

詳 細 研 究 及 考 慮 所 收 集 到 的 意 見 ， 並 大 約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六 月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交 檢 討 結 果 及 建 議 。  
 
 
徵詢意見  
 
8.  請 議 員 閱 覽 有 關 梁 先 生 離 職 後 申 請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一 事 的 審 批 過

程 ， 以 及 檢 討 現 行 規 管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離 職 後 擔 任 外 間 工 作 的 政 策 和 安 排 的

最 新 發 展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月  



   

有 關 處 理 梁 展 文 先 生 離 職 後 申 請  
在 新 世 界 中 國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工 作 的 報 告  

 

引言  

 前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表第 8 點 )梁展文先生申請從

事 全 職 受 薪 工 作 ， 出 任 新 世 界 中 國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 這 份 報 告

闡述這宗申請的審批過程。  

梁 先 生 的 申 請 詳 情  

2 .  梁 先 生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八 月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六 月 擔 任 屋 宇 署 署 長 ， 其

後 於 二 零 零 二 年 七 月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一 月 出 任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 房 屋 ) 和 房 屋 署 署 長 。 他 自 二 零 零 六 年 一 月 十 日 起 停 止 政 府 職

務 ， 並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一 月 十 日 按 可 享 退 休 金 條 款 (新 退 休 金 計 劃 )退
休。  

3 .  梁 先 生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 九 日 遞 交 申 請 ， 要 求 批 准 從 事 全 職 受 薪

工作，出任新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4 .  根 據 梁 先 生 在 申 請 中 所 述 ， 新 世 界 中 國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的 主 要 業 務

包 括 ： ( a )在 中 國 經 營 及 投 資 酒 店 ； ( b )在 中 國 發 展 房 地 產 ； ( c )在 中 國

經營高爾夫球場，以及 ( d )在中國經營度假區。作為新世界中國地產有

限 公 司 的 執 行 董 事 ， 梁 先 生 的 主 要 職 務 將 包 括 ： ( a )為中國不同城市的

發展項目的設計及建築模式進行研究； ( b )研究在中國興建環保及可持

續 發 展 建 築 物 的 方 法 ； ( c )在 中 國 設 立 綜 合 採 購 制 度 ， 以 及 ( d )為 中 國

的 地 區 辦 事 處 的 行 政 管 理 工 作 提 供 一 般 支 援 。 梁 先 生 會 派 駐 內 地 某 一

個主要城市，年薪約為 300 萬元。  

5 .  根 據 梁 先 生 的 申 請 書 ， 新 世 界 中 國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的 母 公 司 是 新 世

界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 梁 先 生 表 示 ， 他 不 會 以 任 何 方 式 參 與 母 公 司 的 業

務。  

公 務 員 在 停 止 職 務 後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現 行 政 策 和 安 排  

6 .  規 管 公 務 員 在 停 止 職 務 後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政 策 ， 目 的 在 確 保 正 值

離 職 前 休 假 的 公 務 員 或 已 離 職 的 前 公 務 員 ， 不 會 在 政 府 以 外 從 事 可 能

與 其 以 往 政 府 職 務 有 實 際 或 潛 在 利 益 衝 突 ， 或 可 能 引 起 公 眾 負 面 看 法

致 令 政 府 尷 尬 及 公 務 員 形 象 受 損 的 工 作 ， 同 時 不 過 分 約 束 上 述 人 士 在

停止政府職務後就業或從事其他工作的權利。  

7 .  對 於 按 可 享 退 休 金 條 款 或 新 長 期 聘 用 條 款 受 聘 ， 並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或 之 後 停 止 政 府 職 務 的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包 括 梁 先 生 在 內 )， 以

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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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按 合 約 條 款 受 聘 ， 並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或 之 後 訂 立 新 合 約 的 首

長級公務員，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1 0 / 2 0 0 5 號訂明了他們在離職後從

事外間工作的規管安排。這些安排概述如下：  

( a )  有 意 在 離 職 前 休 假 期 間 及 ／ 或 自 正 式 離 開 政 府 後 (即 在 離 職

前休假屆滿後 )起計的管制期內 (職級屬首長級薪級表第 8 點

的 公 務 員 為 三 年 ， 其 他 公 務 員 為 兩 年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首 長

級公務員，必須事先獲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批准；  

( b )  首長級薪級表第 4 點或以上薪點按可享退休金條款或新長期

聘 用 條 款 退 休 的 公 務 員 ， 禁 制 期 至 少 為 12 個 月 ， 由 停 止 政

府 職 務 當 日 起 計 。 在 這 段 期 間 ， 他 們 不 得 從 事 任 何 外 間 工

作 ， 除 獲 一 律 批 准 所 涵 蓋 的 工 作 1 則不在此限。 薪 點 屬 首 長

級薪級表第 4 點以下的首長級公務員，禁制期則至少為六個

月；  

( c )  除 非 有 特 別 考 慮 因 素 ， 而 又 不 涉 及 雙重 身 分 問 題 ，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在 離 職 前 休 假 期 間 不 得 擔 任 任 何全 職 受 薪 或 任 何 商 業 性

質的工作；以及  

( d )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在 離 職 後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均 受 到 工 作 範 圍 方 面

的劃一限制 2。  

8. 根據上文第 6 段所述政策，在審核和考慮首長級公務員在離職後

擔任外間工作的申請時，審核當局須特別考慮的事項包括：  

                                                 
1  所有首長級公務員一律獲准在離職前休假及管制期間內，在指定的非商業機構擔任無償 工

作。  

2  首長級公務員在離職後從事外間工作，均受到工作範圍方面的劃一限制，有關人員不得在

從事外間工作時：   

( a )  個 人 直 接 或 間 接 參 與 競 投 任 何 政 府 土 地 、 物 業 、 計 劃 、 合 約 或 專 營 權 ；  

( b )  擔 任 或 代 表 任 何 人 擔 任 工 作 (包 括 訴 訟 或 游 說 活 動 )， 而 該 等 工 作 與 其 任 職 政 府

最 後 三 年 期 間 涉 及 的 下 述 職 務 或 接 觸 過 的 下 述 資 料 有 關 連 ：   

( i )  政 策 制 訂 或 決 策 工 作 ；   

( i i )  敏 感 性 資 料 ；   

( i i i )  合 約 或 法 律 事 務 ；   

( i v )  工 作 或 計 劃 項 目 ； 以 及 ╱ 或   

( v )  執 法 或 規 管 職 務 ； 或   

( c )  參 與 任 何 會 令 政 府 尷 尬 或 損 害 公 務 員 隊 伍 聲 譽 的 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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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申 請 人 曾 否 參 與 政 策 制 訂 或 決 策 工 作， 使 其 本 身 業 務 或 準 僱

主可能／已經因而直接得益或取得某些特殊利益；  

( b )  申 請 人 會 否 在 任 職 政 府 期 間 接 觸 敏 感資 料 ， 令 其 本 人 ／ 準 僱

主在不公平的情況下，較競爭對手有利；  

( c )  申 請 人 是 否 涉 及 其 準 僱 主 屬 參 與 一 方 的 任 何 合 約 或 法 律 事

務；  

( d )  擬 從 事 的 工 作 是 否 與 申 請 人 任 職 政 府期 間 參 與 的 工 作 ／ 計 劃

和／或規管／執法職務有任何關連；  

( e )  申 請 人 如 從 事 有 關 工 作 會 否 使 公 眾 懷疑 牽 涉 利 益 衝 突 或 有 其

他不恰當之處；以及  

( f )  擬 從 事 的 工 作 會 否 在 任 何 方 面 令 政 府尷 尬 或 損 害 公 務 員 隊 伍

的聲譽。  

9 .  在 現 行 政 策 及 安 排 下 ， 考 慮 公 務 員 離 職 後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申 請 是

管 理 公 務 員 工 作 的 其 中 一 個 基 本 部 分 ， 屬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的 職 責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會 就 這 些 申 請 徵 詢 有 關 的 常 任 秘 書 長 、 部 門 首 長 和 職 系

首 長 ， 以 及 獨 立 的 離 職 公 務 員 就 業 申 請 諮 詢 委 員 會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 然 後 就 每 宗 申 請 提 交 建 議 ， 由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作 出 決 定 。 整 個

過 程 並 不 涉 及 行 政 長 官 或 根 據 政 治 委 任 制 度 獲 委 任 的 主 要 官 員 (公 務

員事務局局長除外 )。  

審 批 梁 先 生 的 申 請  

(a )  徵 詢 有 關 政 策 局 的 意 見  

10 .  由 於 梁 先 生 在 停 止 政 府 職 務 前 為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房 屋 )和 房 屋 署 署 長 ， 而 在 出 任 上 述 職 位 前 曾 任 屋 宇 署 署 長 ， 又 鑑 於

其 準 僱 主 的 業 務 性 質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認 為 就 梁 先 生 的 申 請 提 供 意 見 的

主 要 政 策 局 應 為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另 亦 應 徵 詢 發 展 局 的 意 見 。 根 據 既 定

做 法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 十 九 日 徵 詢 了 三 位 相 關 的 常 任

秘 書 長 的 意 見 ， 同 時 又 請 他 們 注 意 梁 先 生 的 準 僱 主 的 母 公 司 為 新 世 界

發展有限公司。  

11 .  據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房 屋 科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十 日 所 提 供 的 意 見 ， 梁

先 生 在 任 職 常 任 秘 書 長 (房 屋 )和 房 屋 署 署 長 期 間 ， 並 無 參 與 其 準 僱 主

(即 新 世 界 中 國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的 任 何 合 約 或 法 律 事 務 ， 或 與 其 準 僱 主

有 任 何 公 事 接 觸 ／ 往 來 。 房 屋 科 又 指 出 ， 梁 先 生 並 無 參 與 任 何 使 其 準

僱 主 可 能 ／ 已 經 得 益 的 政 策 制 訂 或 決 策 工 作 。 此 外 ， 房 屋 科 亦 指 出 梁

先 生 先 前 所 參 與 的 工 作 ／ 計 劃 或 規 管 ／ 執 法 職 務 ， 與 其 準 僱 主 擬 聘 任

的 工 作 並 無 任 何 關 連 。 房 屋 科 認 為 梁 先 生 擬 從 事 的 工 作 不 大 可 能 引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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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眾 負 面 看 法 或 致 令 政 府 尷 尬 。 房 屋 科 建 議 批 准 該 項 申 請 ， 除 上 文 第

7 ( d )段所列的劃一限制外，不施加其他限制。  

12 .  發 展 局 工 務 科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表 示 ， 新 世 界 中 國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母 公 司 新 世 界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 並 非 發 展 局 工 務 科 認 可 名

冊 上 的 承 辦 商 。 不 過 ， 新 世 界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擁 有 新 創 建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的 股 權 (約 5 6 % )， 而 後 者 則 通 過 另 一 些 公 司 ， 全 資 擁 有 九 家 現 時 是 發

展局 (工務科 )認可名冊上承辦商的公司，該九家公司有 13 份未完成的

工 務 工 程 合 約 。 工 務 科 又 注 意 到 ， 雖 然 梁 先 生 的 準 僱 主 是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經 營 業 務 ， 但 由 於 該 公 司 從 事 房 地 產 發 展 、 建 造 和 管 理 業 務 ， 故

此 梁 先 生 申 請 在 停 止 職 務 後 所 擔 任 的 工 作 ， 與 他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八 月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六 月 出 任 屋 宇 署 署 長 期 間 的 工 作 的 相 關 性 ， 有 可 能 會 涉 及

公眾觀感的問題  3。  

13 .  發 展 局 規 劃 及 地 政 科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表 示 ， 屋 宇 署 與 新

世 界 中 國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母 公 司 新 世 界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 均 沒 有 任 何

合 約 事 務 。 不 過 ， 新 世 界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的 附 屬 公 司 ， 曾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例 ≫ 遞 交 發 展 計 劃 (例 如 ： 紅 灣 半 島 計 劃 、 尖 沙 咀 新 世 界 中 心 重 新

發展計劃 )的建築圖則  4。  

(b )  徵 詢 職 系 首 長 意 見  

14 .  由 於 梁 先 生 退 休 前 是 政 務 主 任 職 系 成 員 ， 我 們 曾 就 其 申 請 徵 詢 政

務 主 任 職 系 管 方 (職 系 管 方 )的 意 見 。 根 據 當 局 就 梁 先 生 的 離 職 就 業 申

請 書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 職 系 管 方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表 示 ， 梁 先

生申請擔任的工作和其以前的職務看來沒有任何明顯的衝突。  

( c )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15 .  根 據 所 取 得 的 資 料 及 相 關 的 決 策 局 和 職 系 首 長 所 作 的 評 估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擬 備 了 一 份 文 件 ， 以 方 便 諮 詢 委 員 會 考 慮 有 關 事 宜 。 文 件 指

出 ， 梁 先 生 要 求 批 准 在 新 世 界 中 國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工 作 ， 而 新 世 界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是 其 母 公 司 。 此 外 ， 文 件 又 指 出 ， 新 世 界 中 國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擬 聘 請 梁 先 生 擔 任 的 工 作 ， 只 涉 及 管 理 該 公 司 在 內 地 的 業 務 。 文 件 轉

述 兩 個 有 關 的 政 策 局 和 職 系 首 長 就 梁 先 生 的 申 請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 以 及

                                                 
3  公務員事務局在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七日再度徵詢工務科的意見，以了解該科是否反對梁先

生的申請。該科在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回覆，表示由於梁先生在退休前沒有在工務科

或其轄下部門任職，該科難以就他的申請提出意見或異議。不過，鑑於梁先生任職政府期

間擔任高職，以及考慮到其準僱主的業務性質，該科希望公務員事務局注意，此事可能會

涉及公眾觀感的問題。  

4  公務員事務局在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日再度徵詢發展局規劃及地政科的意見，以了解該 科

對梁先生的申請是否有任何具體意見。該科在同日回覆，表示沒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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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述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的 意 見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認 為 ， 梁 先 生 離 任 屋 宇 署 署

長 已 經 六 年 ， 而 離 任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房 屋 )和 房 屋 署 署

長 亦 已 超 過 兩 年 ； 梁 先 生 以 前 與 新 世 界 中 國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並 無 往 來 或

業 務 關 係 ； 而 新 世 界 中 國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擬 聘 請 梁 先 生 擔 任 的 工 作 ， 只

涉 及 管 理 該 公 司 在 內 地 的 業 務 。 考 慮 這 些 因 素 後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認 為

聘 任 申 請 應 該 不 會 構 成 利 益 衝 突 問 題 ， 因 而 可 批 准 梁 先 生 的 申 請 ， 無

須 延 長 禁 制 期 。 然 而 ， 鑑 於 梁 先 生 曾 在 政 府 擔 任 高 級 職 位 ， 而 且 必 須

顧 及 公 眾 的 觀 感 ， 公務員事務局建議除上文第 7(d)段所述有關工作範圍

的劃一限制外，就梁先生的工作範圍增加下列限制：  

( a )  不得參與新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任何與香港有關的事務；  

( b )  在 新 世 界 中 國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受 僱 期 間， 不 得 使 用 或 披 露 在 政

府任職期間所取得的任何機密或敏感資料；  

( c )  不得代表新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與政府作任何商討；以及  

( d )  為 免 生 疑 問 ， 建 議 的 聘 任 ， 以 受 僱 於新 世 界 中 國 地 產 有 限 公

司為限。  

16 .  當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就 梁 先 生 的 申 請 與 諮 詢 委 員 會 主 席 彭 鍵 基 法 官 聯

絡 時 ， 他 即 時 申 報 利 益 ， 指 梁 先 生 是 其 中 學 同 學 。 這 點 已 載 於 提 交 諮

詢 委 員 會 委 員 傳 閱 的 文 件 ， 亦 並 無 其 他 諮 詢 委 員 會 委 員 申 報 利 益 。 所

有 委 員 考 慮 該 文 件 所 載 的 資 料 後 ， 以 書 面 回 覆 ， 建 議 批 准 梁 先 生 出 任

在 新 世 界 中 國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的 職 位 ， 無 須 延 長 禁 制 期 ， 但 須 受 上 文 第

7 ( d )段 所 述 的 工 作 範 圍 方 面 的 劃 一 限 制 ， 以 及 上 文 第 15( a )至 ( d )段 所

述的新增工作範圍限制所規限。  

(d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的 決 定  

17 .  經 徵 詢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後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四

日 向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提 交 建 議 書 ， 建 議 局 長 批 准 梁 先 生 的 申 請 ， 准

其 由 獲 批 准 的 日 期 起 ， 受 聘 為 新 世 界 中 國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的 全 職 受 薪 執

行董事，無須延長禁制期，但須受上文第 7 ( d )段所述的工作範圍方面

的 劃 一 限 制 ， 以 及 上 文 第 1 5 ( a )至 ( d )段 所 述 的 新 增 工 作 範 圍 限 制 所 規

限。  

18 .  梁 先 生 的 申 請 是 按 照 審 批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在 離 職 後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申

請 的 現 行 政 策 和 既 定 程 序 與 準 則 予 以 審 批 ， 審 批 期 間 已 徵 詢 有 關 各 方

的 意 見 ， 並 把 意 見 提 交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 作 為 決 策 當 局 的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 於 考 慮 接 獲 的 意 見 和 現 行 政 策 後 ，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八 日

批 准 梁 先 生 的 申 請 ， 但 附 加 了 上 文 所 述 限 制 。 局 方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九日通知梁先生有關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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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供 公 眾 索 閱 的 登 記 冊  

19 .  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1 0 / 2 0 0 5 號訂明，為提高透明度，首長級薪

級表第 4 點或以上 (或同等薪點 )  5 的公務員獲准在離職後擔任的外間

工 作 的 基 本 資 料  6， 會 載 列 於 登 記 冊 內 ， 供 公 眾 索 閱 。 因 此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九 日 要 求 梁 先 生 填 報 在 離 職 後 到 新 世 界 中 國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工 作 的 有 關 資 料 ， 以 便 載 列 於 局 方 備 存 的 登 記 冊 內 ， 供

公 眾 索 閱 。 梁 先 生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三 十 日 向 局 方 提 交 資 料 ， 而 有 關

資料於同日載列在登記冊內。  

公 眾 反 應  

20 .  二 零 零 八 年 八 月 一 日 ， 新 世 界 中 國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公 布 梁 先 生 由 當

日 起 受 聘 為 該 公 司 的 執 行 董 事 和 副 董 事 總 經 理  7。 消 息 公 布 後 ， 引 起

廣 泛 關 注 和 討 論 ， 其 中 提 到 梁 先 生 曾 參 與 紅 灣 半 島 發 展 項 目  8 。 可

是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和 有 關 的 政 策 局 在 處 理 梁 先 生 的 申 請 時 ， 並 無 考 慮

此 事 ， 因 此 ， 在 提 交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文 件 中 或 其 後 提 交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的建議書中，均沒有提及這點。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零八年八月  

 

                                                 
5  把獲准和履任在停止職務後從事的外間工作的基本資料載列於登記冊內，供公眾索閱的做

法，適用於下述人員：  

( a )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4 點 或 以 上 薪 點 (或 同 等 薪 點 )按 可 享 退 休 金 條 款 或 新 長 期 聘 用

條 款 退 休 ， 並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或 以 後 停 止 政 府 職 務 的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 以

及  

( b )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4 點 或 以 上 薪 點 (或 同 等 薪 點 )按 合 約 條 款 受 聘 ， 並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或 以 後 訂 立 新 合 約 的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  

6  基本資料包括申請人的姓名、其在政府擔任的最後職位、停止政府職務日期、禁制期和 就

從事獲准工作新增的限制 (如有的話 )、開始從事獲准工作的日期、外間僱主身分、申請人在

外間機構的職位和主要職務簡述。至於首長級薪級表第 4 點以下 (或同等薪點 )人員獲准擔任

的外間工作，公務員事務局會按個別情況披露有關的資料，以回應公眾查詢。這些基本 資

料將予保留，直至申請人的管制期屆滿，或其通知本局已停止從事外間工作為止 (兩者以較

早者為準 )。  

7  梁先生申請出任新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其申請獲得批准。因應公務員事務 局

的要求，梁先生在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一日澄清，副董事總經理是職銜，他的職務完全沒 有

改變，與他在申請表內詳述的一樣。  

8  新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是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其中一家附屬公司。新世界發展有限公 司

另一家附屬公司，則是參與紅灣半島發展計劃的發展商之一。  



附件B 

 

 

首長級公務員離職就業檢討委員會 

 

 

職權範圍 

 

(a) 檢討現行規管首長級公務員離職後從事外間工作的政

策及安排；  
 

(b) 在進行上文  (a) 項所述檢討期間，邀請各界人士提交

意見書及申述書，並詳加考慮；以及  
 

(c) 在二○○九年年中向行政長官提交檢討結果及建議。  
 
 
委員會成員  
 
主席  

–  夏佳理議員，GBS， JP 
 

成員  (按筆劃排列 ) 
 

–  余若薇議員，SC， JP 
–  何俊仁議員  
–  陳玉樹教授，BBS， JP 
–  陳弘毅教授， JP 
–  陳茂波議員，MH， JP 
–  陳南祿先生，SBS， JP 
–  梁君彥議員，SBS， JP 
–  鮑文先生，GBS， JP 
–  譚耀宗議員，GBS， JP 
–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俞宗怡女士，GBS， JP) 

 




